
四川省财政厅文件

            
川财农〔2013〕61号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省级财政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产村相融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川委发〔2013〕2号）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的意见》（川委发〔2009〕17号），我厅制定了《四川省省级财政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四川省财政厅

2013年4月23日
四川省省级财政新农村建设成片

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产村相融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川委发〔2013〕2号）及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是指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产村相融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重点用于省级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安排使用遵循的原则：

（一）规划引领、成片推进。坚持规划引领，围绕县域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先易后难、分步实施、成片推进。

（二）整合资金、综合打造。坚持以成片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平台，整合资金，集中投入，协同推进新村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产村互动相融。

（三）县级主体、以奖代补。县级为工作主体和责任主体，应主动加大本级投入；市（州）加强方案审查批复，强化指导督促，统筹协调推进；省级充分考虑各地积极性，实行以奖代补。

第二章  资金分配与拨付

第四条  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实行规划分配、据实据效等绩效分配方式，按照“基准额度”和“绩效额度”分批下达。
第五条  “基准额度”根据当年专项资金预算规模和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的数量，予以分配。
第六条  “绩效额度”根据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片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示范县的绩效考评结果和当年示范县专项资金规模情况，实行分档补助。
第七条  项目县根据省财政厅印发的通知要求和下达的资金额度，围绕总体规划，结合自身财力投入和资金整合情况，编制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项目实施方案，经市（州）审批同意后（含对扩权试点县市），报省财政厅及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片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市（州）财政部门应会同新农村推进办等部门按照规定，认真审查所辖项目县的实施方案。审定批复的方案是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项目县应严格按照市（州）审批的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若需调整，应按原批复程序报批并送省财政厅和省推进办备案后组织实施。
第三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条  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的使用遵循突出重点、填空补缺、以奖代补、农民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以下关键环节：

（一）农村基础设施。围绕新村建设，重点支持道路、饮水、用电、供气、通信、垃圾和污水处理以及文化、卫生、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村民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主导产业发展。围绕产业发展，重点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生产便道、标准化圈舍、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推广设施设备等。

第十一条  各地不得分解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不得切块到有关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在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项目建设中，应执行民办公助方式，调动农户积极性，确保农民群众全程参与。项目实施在严格履行民主程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农民自行建设、自主招标（比选）等方式。

第十三条  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专项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规范管理，公开操作，严格实行县级财政报账、专账核算、公告公示等有效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安全有效。

第十五条  遵循勤俭办事原则，降低项目工程建设成本，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当年批复的项目任务完成后，如有结余资金，由项目县按照本办法规定用途，与下年度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统筹安排使用。

第十六条  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项目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对财政投入形成的基础设施，应积极制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

第十七条  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改善办公条件、购置车辆、购买通讯器材、发放人员工作补贴等方面的支出；不得用于论证审查、规划编制、工程设计等项目管理工作经费。
第四章  资金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项目县应调动乡镇财政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乡镇财政参与项目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工作；市（州）财政部门应切实承担对所辖项目县（含扩权试点县、市）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的监管职责，并按规定对其实施检查验收。
第十九条  省上实施绩效考评，充分运用评价结果，对当年考核不合格或被取消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资格的项目县，省财政不安排该示范县下年度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财政专项资金。

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违规违纪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4月23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原《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农[2010]6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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